
團號 出發日期 團費(大小同價) 

HKGM01 

星期一至五 $438 

星期六及日 $458 

探索歷史文化、日落美景、 
粉嶺龍躍頭文物徑(圍村)、蓬瀛仙館、香港鐵
路博物館、船灣淡水湖大霸、大尾督日落 

一天攝影之旅 

集合時間：10:00AM 
集合地點：尖沙咀中間道半岛酒店侧門 
團費包括：全程交通費用，午餐蓬瀛仙館齋宴 
                    及十萬元平安保險，所有費用已全包！ 

行
程 

集合點出發(尖沙咀中間道)~大埔~遊覽拍攝鐵路博物館~法定古蹟~舊大埔火車站~舊火車~鐵
路~蓬瀛仙館 ~遊覽蓬瀛仙館兜率宮~十二生肖圖~道德經璧~午餐蓬瀛仙館齋宴~大埔龍躍頭
文物徑~ 遊覽拍攝龍躍頭文物徑~老圍~麻芴園~覲龍圍~松嶺鄧公祠~石廬~教堂~圍村風情~
船灣淡水湖大壩~大尾督拍攝日落~乘車返回集合點解散~ 

蓬瀛仙館香港著名道觀

之一，位於新界粉嶺；館內
建築充滿傳統中國色彩，並
有展現信仰、養生、道家哲
學的「道德經壁」。置身於
仙館內的園林，更可遠眺粉
嶺景色。 

龍躍頭文物徑是宋朝皇族後人

鄧氏聚居之處，沿著文物徑，你可以
在多個歷史古蹟中訪尋皇族的蹤跡，
認識豐沛的本地生活文化。被古物古
蹟辦事處列入龍躍頭文物徑的文物共
有12項，包括：小坑村、新圍(或稱覲
龍圍)：覲龍圍圍牆及更樓、覲龍圍門
樓、善述書室、永寧圍、永寧村(或稱
大廳)、東閣圍(或稱嶺角圍)、松嶺鄧
公祠、天后宮。 

大尾督日落 

船灣淡水湖是全球首個在海

中興建的水庫，位於船灣郊野公園
內、毗鄰赤門，為香港面積最大的
水塘（約1250公頃）。香港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範圍內的
東北沉積岩園區，具重大自然和文
化價值，地質景點受到法例保護。 

(付款方式：現金或銀行入帳)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溫馨小提示 

 
• 請客人自備晴、雨用具，防曬裝備、輕便服裝及自備

水樽和飲用水，及提高警覺注意安全。 
• 敬請衡量個人體能狀況，並遵從當日工作人員指引。 
• 現時郊野公園、海岸公園及特別地區等，已不設垃圾

箱及回收箱。做好源頭減廢及「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安心防疫措施︰  
 新冠狀病毒疫苗/檢測 : 確保領隊/導遊及工作人員已完成接種第一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消毒用品準備 : 確保旅遊巴及行程期間為參加者提供消毒搓手液或消

毒濕紙巾。 
 旅遊巴安排及人數限制 : 保證安排60座旅遊巴士及每團不多於27位

團友。 
 體溫量度 : 出發前為所有參加者及工作人員測量體溫;拒絕讓體溫超

過 37.5℃及身體不適的人士隨團出發。 
 配戴口罩 : 領隊/導遊、司機等工作人員及所有參加者，除用餐時間

外均全程必須配戴外科口罩。 
 安心出行：客人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否則可以拒絕旅客隨團。 
 安心用膳 : 安排4人一席或根據最新政府規例人數安排座位，並提供

公筷公匙予客人使用。 
 保險保障 : 為所有參加者購買包含 2019 冠狀病毒病保障的本地旅遊

保險。 

 
 

註:. 餐廳每席入座人數上限會按當時政府最新公佈實施之政策作
準，餐膳款式及數量會視乎每席入座人數可能會增加或減少，本
社不會另行通知，客人不得藉詞退團或退款，敬請留意。行程景
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生效日期:2021年5月4日 

      香港攝影名家隨團指導  
攝影老師會以拍攝經驗詳述攝影的技巧、構圖，如何尋找生態
文物古蹟的拍攝素材，從攝影角度發掘文物古蹟的美感。參加
者不需動用高級攝影器材，以簡單的手機拍攝功能，便能捕捉
種種歷史掠影及生態文物特色。 

香港鐵路博物館由

舊大埔墟火車站改建而成，
有著風格獨特金字頂型的
中國傳統建築，專門介紹
香港鐵路運輸歷史。 

 歡迎獨立組團，可另選出發日期及集合地點，敬請查詢。 

* 日落景致乃是天文現象，受天氣因素影響，無法保證一定看到，敬請留意。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香港遊 - 報名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於作出任何付款前，請務必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被視為接受下述所有條款及條

件) 

牌照號碼: 353894 CAL20 -T&C(HK)-20070 

1. 報名時需繳付全數團費 (團費均以港幣價格)。 
2. 團費定義：0-23 個月為嬰兒，2-11 歲為小童，12 歲或以上為 
成人。 

3. 對未滿 18 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 15 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滿 15 歲而未滿 18 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 
由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 
的旅遊綜合保險。 

4. 報名時必須提供與香港身份證完全相符之英文姓名、出生日 
期、日間及夜間聯絡電話，尊賞假期有限公司(「本公司」)  
無須承擔一切因客人提供的錯誤資料所衍生的額外費用。 

5. 團費費用包括： 

i. 

ii. 

行程表上所列明之交通接送、膳食、景點入場門票(如 
適用)； 

港幣 10 萬元平安保險 
團費費用不包括： 
i. 

ii.  
iii. 

個人消費 
行程表列以外之觀光節目 
因私人交通阻延、罷工、颱風或其他突發情況而非「本 
公司」所能控制而引致之額外費用 

6. 「本公司」會為每位客人購買平安保險，報名時必須提供每 
位客人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以作購買保險用途，否則本 
公司有權拒絕報名。 

7. 「本公司」會保存參加其合資格綠色生活本地遊的每名遊客 
的姓名及其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文件的首四個字母數字 
字符，以供有需要時查核。 

8.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退團/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訂位一經確認後，不能取消或更改日期，已繳付的所有費用 
亦不會獲任何退款。客人可於出發前 5 個工作天內更改其他 
客人出發。如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 
客須補回差額。 

2. 若團隊未能成團，將於出發前一個工作天下午三時前致電通 
知； 

3. 如遇人數不足，交通工具或景區出現問題等可能變化情況， 
或不可預知的因素，「本公司」有權在出發前一天（出發日 
不計）取消旅行團，但「本公司」無需負責取消旅行團之責 
任。 

4.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 
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 
所繳費用一概不會獲發還或賠償，及人身安全亦自行負完全 
責任與「本公司」無關。 

5. 暴雨或颱風訊號及特殊情況安排 
陸上遊： 

i. 如出發當日於集合時間兩小時前，天文台懸掛三號或 
以上颱風訊號、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或經天 
文台預報有關信號將於未來兩小時內懸掛，團隊將會 
取消，客人可選擇改期出發，否則所有已繳付之費用 
恕不退回。 
如天文台懸掛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 
團隊則會照常出發，如客人選擇不出發，所有已繳付 
之費用恕不退回。 
另外，在旅程途中，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警告或三號 
或以上颱風信號，基於客人的安全考慮，團隊行程將 
會提早結束，所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敬請留意。 

ii. 

iii. 

海上遊： 
i. 如出發當日於集合時間兩小時前，天文台懸掛三號或 

以上颱風訊號、或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時， 
或經天文台預報有關信號將於未來兩小時內懸掛，團 
隊將會取消，客人可選擇改期出發，否則所有已繳付 
之費用恕不退回。 
如天文台懸掛一號颱風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告，團隊則 
會照常出發，如客人選擇不出發，所有已繳付之費用 
恕不退回。 

 報名需知及手續 iii. 

ii. 

另外，在旅程途中，天文台懸掛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或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基於客人的安全考慮，團隊 
行程將會提早結束，所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敬請 
留意。 

 特別提示 
1. 出發當天客人憑報名收據於指定時間、地點集合，並帶備有 
效的身份證以便核對身份。如客人沒有攜帶收據，請於集合 
地點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予工作人員核對身份。否則「本公司」 
有權保留客人隨團出發的決定權，而被拒絕出發的客人之所 
有團費將不獲任何退款，敬請留意。 

2. 全程安排粵語工作人員。 
3. 客人請於出發當日提早十五分鐘到達集合地點，逾時不候。 
4. 所有海上遊及陸上遊旅行團，客人一律不得攜帶寵物。 
5. 為保障客人健康，如身體不適或體溫超過 37.5℃者，會被拒 
絕隨團出發，而團費將不獲退款。 

6. 出發當天請穿著輕便衣服、運動鞋、自備雨具、防曬裝備、 
自備足夠飲品及平安藥物。 

7. 由於部份行程景點路面不平，需步行或走上多級階梯，故不 
建議孕婦或行動不便的人仕參加。 

8. 12 歲以下小童參與海上遊團別時必須穿著救生衣。 

 責任細則 
1.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2. 如旅行團遇天氣、海面情況惡劣、道路阻塞、交通工具發生 
技術問題或非「本公司」所能控制情況下，「本公司」有權 
根據當時情況，以安全理由更改或調動或取消行程或改乘其 
他交通工具，亦有權縮短或延長旅程，如有更改或調動，以 
領隊安排為準，旅客不能藉故要求退款或減收費用，旅客不 
得異議。 

3. 如旅客故意不遵守規則或妨礙領隊或團體之正常活動及利 
益時，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 
領隊有權取消其參團資格，所繳費用恕不發還，而該團員離 
團後一切行動與「本公司」無關。 

4. 每檯用餐人數以酒家或餐廳安排為準。 
5. 當日行程編排及次序可能會因應時間及景點所需而有調動， 
以當日工作人員安排為準。 

6. 行程上提供的相片，只供參考。 
7. 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如輪船或巴士等）、 
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司擁有、管理 
或操作。如供應商暫停或改動，恕不另行通知，一切以供應 
商之最新安排為準。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 
或代上述服務機構單位簽發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 
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條款簽發。 

8. 旅客如遇交通延誤、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向擁有、管 
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 
接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概不對該等遺失、傷亡或損 
失負責。對於非「本公司」職員之任何疏忽或失職，「本公 
司」也概不負責。旅客當根據有關服務機構單位之有關規則 
條款，進行追討交涉。旅客在行程中如遇事故（如參加娛樂 
或遊戲項目時發生意外）而導致傷亡或財物損失，「本公司」 
概不對該等傷亡或財物損失負責。 

9.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以獲 
得全面保障。另旅客因自行參加行程外之節目而引致意外， 
概與「本公司」無涉。 

10. 旅客應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及其人身安全保障，如有遺失、 
損壞或失竊，「本公司」概不負責賠償。如有損傷，「本公司」 
恕不負責。 

11. 客人參與活動免責條款：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 
計及安排，惟客人參加此等活動時，應該遵守服務人員之指 
引及安排並先衡量個人的年齡、體格、身體健康狀況，以及 
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等，以自行評估應否參與，並須 
承擔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後果。當客人認為有需要時，更 
應自行尋求醫生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意見。 

12. 本條款及細則只備有中文譯本，一概以中文譯本為準。 
13.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